
学位论文预审

同意申请答辩 修改后申请答辩 不同意申请答辩

可进入二级单位组织

的正式答辩申请

申请人须根据预审专家的意

见进行修改，修改后的论文

经导师确认后可正式申请答

辩

申请人须认真修改学位论文，修改后的论文

经导师确认后，由二级单位做出决定

同意申请答辩 重新预审

向所在学院提交《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申请及检测结果备案表》、成绩单

和盲审格式学位论文PDF电子版（命名格式：学院+学号+姓名）

复制比检测

学位论文的复制

比30%以下

学位论文的复制

比30%以下

学位论文的复制比超出

30%、但不足50%者
学位论文的复制比

超出50%者

学位论文的复制

比超出60%

允许论文修改后再

次提交检测

论文第二次检测复

制比率仍超出30%及

以上

延期答辩/取消学生申请学位资格

延期答辩/取消学生申请学位资格

取消学生申请学位资格

取消学生申请学位资格

延期答辩时论文检测复制比仍

超出30%

提交答辩申请

各学院教学秘书携带《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答辩申请表》（在职工程硕士和MBA中心需另提交个人培养计划、开题报告和中期

考核表）、《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复制比检测申请表》、成绩单、缴费证明统一到研究生院审核盖章

抽取盲审名单

通过 修改后通过 不通过

《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办法》和《对疑似存在质量问题的学位论文加强管理的通知》要求

各学院负责对答辩材料进行审核、签字、盖章

答辩前答辩秘书携带论文评阅书及学位审批材料到研究生院进行审核盖章(此

环节是必经环节，如未通过该环节则答辩无效)

各学院组织本单位学位论文的答辩工作

通过 不通过

通过 不通过

学院学位分委员会决议

取得学位

延期/取消学位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学位申请流程

校学位委员会

延期/取消学位


